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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张友志 张园园

“这么多年，我跟老伴四处奔波，
都快绝望了，多亏了你们，这笔赔偿
款终于有着落了，往后的日子总算能
安稳些了！”日前，在河南省尉氏县检
察院的接待室里，78岁的退伍老兵孙
某眼含热泪，激动地向承办检察官朱
永宏表达内心的感激。谁能想到，不
久之前，孙某还因追不回赔偿款，生
活陷入困境——

2018 年 6 月的一个平常午后，赵
某驾车与孙某所骑的自行车相撞。
这场意外导致孙某颅脑损伤，全身多
处骨折，伤势极为严重。经尉氏县公
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
事故认定书》及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

《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赵某承担事
故的主要责任。2019 年 3 月，赵某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

然而对于孙某来说，身体的伤痛
只是开始，后续的赔偿问题，才是他
面临的巨大难题。

事故发生后，双方就民事赔偿金
额进行了多次协商，却始终无法达成
一致意见。无奈之下，孙某于 2019 年
2 月将赵某诉至尉氏县法院。同年 3
月，法院依法判决赵某赔偿孙某医疗
费、护理费等共计 17 万元。本以为
事情就此有了结果，可判决生效后，
赵某却对赔偿义务视而不见，迟迟不

肯履行。
2019 年 5 月，孙某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然而，命运再次给了他沉重
一击。经查询，被执行人赵某名下竟
无 任 何 财 产 线 索 。 面 对 这 样 的 结
果 ， 孙 某 满 心 的 期 待 瞬 间 化 为 泡
影。同年 11 月 25 日，尉氏县法院向
孙某发放了执行救助金后，裁定终
结执行。这一纸裁定，让孙某的赔偿
款追索之路陷入了死胡同，他的生活
也因这场事故和未执行的赔偿款陷
入艰难处境。

孙 某 没 有 放 弃 ，他 四 处 奔 走 申
诉，却一直没有结果。2024 年 11 月，
孙某来到尉氏县信访局反映案件多
年来执行不到位的问题。尉氏县检
察院检察长李琳得知此事后，高度重
视，约访接待了孙某。在交谈中，李
琳了解到孙某是一名年逾古稀的退
伍军人，如今合法权益却长时间得不
到有力保障，甚至因案致贫。李琳决
定包案办理此案，为老人讨回公道。

受理该案后，李琳带领办案组成
员围绕关键问题开展调查核实。首
先是调阅卷宗并走访当事人，全面了
解被执行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在此
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被执行人赵某
长年在外务工，理应存在收入来源。
秉持着不放过任何细节的严谨态度，
办案人员仔细审查了每一份与该案
有关的材料，发现法院以申请人收到
执行救助款后同意终结执行为由，裁

定对孙某申请执行赵某一案终结执
行，这一做法存在明显瑕疵。

当时，正值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之际，办案人
员打算先尝试通过释法说理的方式，
劝导被执行人主动履行赔偿义务。

由于赵某常年在外务工，联系
其本人存在不便。办案人员于是转
变思路，多次联系赵某的家人，详
细解释法律规定，指出赵某若继续
不履行赔偿义务，可能涉嫌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同时，也将孙某因交
通事故落下病根，长期生活不能自
理，一家人多年来的生活艰辛一一道
来，让赵某的家人深刻认识到事情的
严重性，从而积极转变思想，筹措
资金赔偿孙某。

与此同时，尉氏县检察院积极与
该县法院、公安机关协作，多方协调
确定赵某所在地址及其名下财产情
况。通过不懈努力，办案人员终于查
到赵某所在地址，并发现其银行账户
有资金往来的线索。

2024 年 12 月 6 日，尉氏县检察院
以终结执行结案不当为由，向该县法
院制发检察建议，建议法院及时对被
执行人名下财产采取查控措施，对符
合恢复执行条件的依法予以恢复执
行，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收 到 检 察 建 议 后 ，法 院 迅 速 行

动，查询被执行人赵某的财产情况，
确认其银行账户有资金往来的情况，
认为该案符合恢复执行条件。

在尉氏县委政法委的统筹领导
下，公安机关全力协助法院将赵某
带回并对其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同
时，尉氏县检察院与该县法院继续
联合开展促和工作。经过多轮沟通
协调，2024 年 12 月 26 日，被执行人
赵某及其家人与孙某达成执行和解
协议，赵某一次性支付孙某 12 万元
赔偿款。

案件虽然办结了，尉氏县检察院
办案人员并没有因此停下履职的脚
步。该院结合办案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与公安机关、法院联合建立共同
化解“执行难”的长效协作机制，强化
信息共享，凝聚工作合力，有效解决
类似案件的执行难题。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力，继续
用好调查核实权，让检察建议成为破
解执行难题的‘推进器’，用法治力度
和司法温度守护好公平正义的‘最后
一公里’。”李琳表示。

一纸裁定，让他的追索赔偿之路陷入死胡同
河南尉氏：检察建议助退伍老兵摆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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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艳红
通讯员 杨丕贵

谁主张谁举证，未能提供有效证据，
农民工讨薪败诉。申请检察监督后，农民
工拿出了录音作为新证据，贵州省榕江县
检察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获采纳。法院再
审后，吴某终于收到了被拖欠 6年的工资。

吴某是榕江县某村农民，持有 B2 驾驶
证。2017 年初，吴某受杨某和张某雇请，为
二人驾驶大货车。2018 年 8 月，双方解除了
劳务合同。经结算，两人共欠吴某工资 7000
元，但张某和杨某未向吴某出具欠条。

此后，吴某多次索要工资，两人均以
各种理由推托，甚至将吴某的电话和微信
拉黑。2022 年 5 月，吴某向榕江县法院起诉
维权。由于吴某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两
人尚欠其工资，法院经审理后于 2022 年 9
月作出判决，驳回吴某的诉讼请求。

吴某不服判决，向榕江县法院申请再
审，被法院驳回。2023 年 2 月，吴某向榕江
县检察院申请监督。“民事诉讼是谁主张
谁举证，从你提交的证据来看，确实难以
证实张某和杨某尚欠你工资的事实，法院
判决并无不当。”承办检察官在认真审查
该案后答复吴某。

此时，吴某向检察官反映，自己曾多
次打电话向两人催要工资，并对其中两次
通话进行了录音，因担心涉及个人隐私，
法院不会认可，所以没有提交。

承办检察官认为，吴某录音是出于保
护自身权益的无奈之举，没有侵犯张某、杨
某的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规定。经审查，录
音内容可以作为认定张某和杨某拖欠工资
的依据。2023 年 3 月，榕江县检察院向该县
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建议法院对该案
进行再审。同年 12月，法院裁定再审该案。

再审期间，杨某辩称已结清工资。吴
某立即向检察官求助，并告诉检察官，一
审败诉后，他曾用爱人的手机打电话给杨
某催要工资，也进行了录音，检察官建议
吴某及时将该项证据提交给法院。

2024 年 9 月，法院经开庭审理作出再
审 判 决 ，责 令 杨 某 和 张 某 支 付 吴 某 7000
元。但收到再审判决书数月后，吴某仍没
有收到工资。今年 3 月，吴某再次向承办检
察官求助。经检察官与法官联合向杨某和
张某释法说理，杨某于近日向吴某支付了
全部欠薪。

农民工讨薪败诉
检察官屡伸援手

承办检察官针对当事人孙某反映的问题，到其家中走访核实案件情况。

□卢金增 王敏 李峰

一名曾在某银行工作的中年男
子 ， 向 所 供 职 的 银 行 申 请 办 理 贷
款，在妻子对贷款一事毫不知情的
情况下，他自作主张，在共同还款
责任人栏上替妻子签上了名字，并
将自己的同事作为保证人和另一共
同还款责任人。

偿还部分贷款后，该男子突然
死亡，银行将其妻子及保证人告上
法庭。一审法院以“债务人妻子未
实际签名确认贷款、银行未在保证
期间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等为由，
未支持银行的诉讼请求。银行申请
再审亦被驳回。

妻 子 应 不 应 该 承 担 还 款 责 任 ？
银行是否在保证期间向保证人主张
了权利？法院判决是否于法有据？
山东省某市两级检察机关的承办检
察官通过依法审查卷宗材料、充分
调查核实、厘清责任分配，平等维
护了各方权益。

为完成业绩指标
银行职员埋下祸根

张 强 是 一 名 普 通 的 银 行 职 工 ，
2014 年 8 月，为了完成贷款业务的
业 绩 指 标 ， 他 与 所 在 银 行 签 订 了

《个人借款合同》，贷款金额为 40 万
元，贷款用途为买房，贷款期限 5
年。他还找到平日里关系较好的同
事徐晓辉、李华、张三刚，恳请他
们 帮 忙 担 保 。 出 于 多 年 的 同 事 情
分，三名同事犹豫再三后，在张强
办理贷款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上
签下了各自的名字，承诺承担连带
还款责任，保证期间为 2019 年 8 月
至 2021 年 8 月。而在“共同还款责
任人”一栏，张强瞒着妻子，代签
了妻子“李芬”的名字。之后，同
事郭军也在张强的恳求下，加入了
共同还款责任人的行列。

张强想着，先完成业绩，再慢
慢 偿 还 这 笔 贷 款 。 他 还 天 真 地 以
为，只要按时还款，就不会有任何
问题。但他做梦也没想到，正是这
个错误的举动，为日后的纠纷埋下
了祸根。

命 运 和 张 强 开 了 个 残 酷 的 玩
笑。2020年 3月一个平常的早晨，张
强像往常一样准备出门上班，却突
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随后便晕
倒在地，家人急忙将他送往医院，
但医生竭尽全力也没能留住他的生
命。这个意外来得毫无征兆，让他
的家庭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也
让那笔贷款瞬间陷入了还款僵局。

张强离世后，某银行面临着贷
款无法收回的风险，于是在 2020 年
10 月，该银行相关负责人与保证人
徐晓辉、李华 （另一保证人张三刚
此时已因违规被银行开除），以及共
同 还 款 责 任 人 郭 军 进 行 了 多 次 协
商。三人最终答应还款，郭军还出
具了 《还款承诺书》，三人都同意通
过扣发工资来偿还贷款。

然而，他们三人的工资本就不
高，留下基本生活保障后，每个月
能用来偿还贷款的钱很有限。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笔贷款最终被银行
划为“不良贷款”，像一块沉甸甸的
石头，压在了银行管理层的心头。

关键证据缺失
银行在庭审中陷入被动

2022 年 7 月，迫于收回贷款的
压 力 ， 某 银 行 对 张 强 （因 本 人 死
亡，银行后撤回起诉）、李芬提起诉
讼，并将郭军、徐晓辉、李华全部
作为保证人，一并告上了法庭。

李芬在得知自己被起诉后，感
到 无 比 震 惊 。 她 在 法 庭 上 情 绪 激
动，坚决否认自己知晓这笔贷款的
任何情况：“我从来没见过关于这笔
贷款的任何材料，也没有追认过，
上面怎么会有我的签名呢？”李芬当
庭申请对借款合同上的签名和手印
进行司法鉴定，声音中带着愤怒和
委屈。鉴定结果很快出来了，如她
所 说 ， 签 名 和 手 印 均 非 她 本 人 所
写、所留。

而银行这边，虽然提交了借款
合同、保证合同、《还款承诺书》 等
一系列证据，但在最关键的一点上
却陷入了被动——法庭上，面对法
官的询问，未提供证据证明在保证
期间内要求过保证人还款。

法院经过审理，最终认定李芬
不承担还款责任，保证人也因保证
期 间 已 过 而 无 需 承 担 连 带 还 款 责
任，判决驳回银行的诉讼请求。某
银行心有不甘，在超过法定上诉期
后，向某市中级法院申请再审，但
被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找到案件突破口
依法抗诉促改判

2024 年 3 月，某银行抱着最后
一丝希望，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刚受理这起案件时，承办检察
官就意识到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
头”，于是决定深入调查，不放过任
何一个细节。

承办检察官先是花费了大量时
间调阅法院相关案卷，仔细研究法
院对证据的采纳、对合同效力的认
定情况，反复斟酌每一页文件、每

一个细节。之后，又多次走访、询
问银行工作人员，了解借款合同签
订时的具体情况。银行工作人员回
忆起当时的情景，满是懊悔：“李芬
的名字是别人代签，这确实是我们
工作上的严重纰漏，当时要是严谨
一点就好了。”检察官又两次前往银
行 核 实 徐 晓 辉 、 李 华 及 郭 军 的 情
况，查明徐晓辉、李华均认可签订
过 保 证 合 同 ， 郭 军 未 签 订 保 证 合
同，只承认出具过 《还款承诺书》，
实为共同还款责任人。

案件的争议点还在于银行是否
在 保 证 期 间 内 向 保 证 人 主 张 过 权
利 ， 这 是 法 院 作 出 裁 判 的 重 要 依
据，也是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关键
点。

在检察机关开展监督时，事情
出现了转机——银行提交的其他证
据显示，自 2021 年开始，银行分别
对保证人、共同还款责任人扣划了
工资，用于归还上述贷款。

检察官遂再次走访和询问银行
工作人员，经过细致核实，终于确
认银行虽然在一审时未提供催要贷
款的证据，却一直在保证期间内扣
划两名保证人徐晓辉、李华以及共
同还款责任人郭军的部分工资用于
归还贷款，另外一名保证人张三刚
因违规被开除而未能扣划工资。

“显而易见，银行在保证期间内
通过扣划工资的形式，促使保证人
偿还贷款，而非‘在保证期间未向
保证人主张权利’。”承办检察官在
案件讨论会上阐释。

同时，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

题，承办检察官指出，原审法院只
是简单采纳了银行的陈述，没有进
一步主动核实银行在保证期间内主
张权利的情况，就草率判决驳回由
保证人偿还贷款的诉讼请求，属于
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存
在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

2024 年 5 月，该县检察院基于
调查核实的结果，向市检察院提请
抗诉。受理案件后，市检察院迅速
组织专业办案团队，综合审查全案
证据及调查结果，深入分析双方当
事人的法律关系和法律适用问题。
经过研讨和论证，市检察院认定此
案一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同年 8 月，某市检察院以“适用法
律错误且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
判决”为由，向同级法院提出抗诉。

今年1月，某市中级法院采纳检察
机关的抗诉意见，并认定郭军的行为
性质为债务加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
原判决，判令由郭军承担案涉剩余借
款本金33万余元及利息的连带清偿责
任，保证人徐晓辉、李华承担最高额内
的保证责任，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承办检察官认为：“坚持平等公
正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不
止 于 办 理 一 个 案 件 、 帮 助 一 个 企
业，重要的是助力更多企业完善自
身建设。”以本案办理为契机，检察
机关还开展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专
题普法活动，全力做好风险提示、
法律咨询等，推动营造公平有序的
金融市场环境，助力社会治理及社
会诚信体系建设。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一笔贷款的偿还，牵系着多方利益与责任。当意外来临时，法律的天平该如何衡量？

揭秘担保贷款“悬案”

【以案释法】

Q：丈夫替妻子签名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妻子是否承担还款责任？
A：要根据具体情形来判断。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规定，借款在三种

情况下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妻子需要承担还款责任：一是妻子事后追认借款事实的；二
是丈夫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三是丈夫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所负债务，银行作为债权人举证证明该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基于夫
妻共同意思表示的。除此之外，妻子免于承担还款责任。

Q：借款人未还款，银行可以直接要求保证人还款吗？
A：银行办理连带保证业务中，保证人没有先诉抗辩权。我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连带

责任保证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
以请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一旦贷款人未按时还款，银行可以直接要求连带保证的保证
人在保证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无需先对贷款人进行诉讼或执行。

Q：本案一审中，为何银行未提供证据证明在保证期间内要求过保证人还款，保证人就不用还款了？
A：根据我国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请求保证人承

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银行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应当在保证期间内进行。若银
行未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即要求其偿还借款，保证期限届满，保证人不承担担保范围内的还款
责任。

保证期间：
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期间

是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

保证期间的期限：
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与

保证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但是约定的保证期间早
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或者与主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
的，视为没有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
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普法小贴士


